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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Y JEWELRY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俊 文 寶 石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8351)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GEM」）之特色

GEM之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
主板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
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在GEM上市之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
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之
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俊文寶石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共同及個別就此承擔
全部責任）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之規定而載有有
關本公司之資料。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
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亦無
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佈或本公佈內之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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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七
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83,017 95,695 191,236 207,660

銷售成本 (47,126) (59,528) (115,408) (132,192)    

毛利 35,891 36,167 75,828 75,468

其他收益及虧損 (62) 353 1,585 826

銷售及分銷成本 (29,023) (33,475) (61,406) (68,555)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 (21,500) (20,149) (42,293) (41,765)

財務費用 (6,088) (716) (13,555) (1,082)    

除稅前虧損 5 (20,782) (17,820) (39,841) (35,108)

所得稅（開支）╱抵免 6 (37) (31) (1,225) (39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 (20,819) (17,851) (41,066) (35,500)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5,995) 3,018 (2,009) 7,17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全面
 開支總額 (26,814) (14,833) (43,075) (28,329)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每股虧損
 — 基本 8 (0.58) (0.53) (1.15) (1.05)    

 — 攤薄 8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 3 –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63,315 67,659
 無形資產 118,805 118,805
 遞延稅項資產 1,400 1,400
 按金 15,750 17,758  

199,270 205,622  

流動資產
 存貨 10 294,409 325,662
 貿易應收款項 11 9,715 13,68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24,251 92,828
 可收回稅項 – 244
 已抵押銀行存款 9,146 17,912
 銀行結餘及現金 34,190 193,392  

571,711 643,723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52,950 80,57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5,095 37,131
 應付稅項 1,717 839
 衍生金融工具 – 324
 銀行及其他借款 12,000 18,178
 債券 73,226 73,226
 認股權證 228,466 228,466  

403,454 438,743  

流動資產淨值 168,257 204,98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67,527 41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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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9,384 19,384
 可換股債券 — 於一年後到期 470,282 542,282  

489,666 561,666  

負債淨值 (122,139) (151,06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36,184 33,784
 股份溢價及儲備 (158,323) (184,848)  

(122,139) (15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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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繳入

儲備 合併儲備 繳入盈餘
購股權
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33,784 354,608 3,988 (830) 629,505 58,697 (6,629) (1,224,187) (151,064)         

本期間虧損 – – – – – – – (41,066) (41,066)
—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2,009) – (2,009)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 – – – – – (2,009) (41,066) (43,075)         

於轉換可換股債券時
 發行新股份 2,400 69,600 – – – – – – 72,000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36,184 424,208 3,988 (830) 629,505 58,697 (8,638) (1,265,253) (122,139)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33,704 350,520 3,988 (830) 629,505 – (20,077) (407,980) 588,830         

本期間虧損 – – – – – – – (35,500) (35,500)
—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7,171 – 7,171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 – – – – – 7,171 (35,500) (28,329)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33,704 350,520 3,988 (830) 629,505 – (12,906) (443,480) 56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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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29,523) (7,614)
  

投資活動：
 其他投資現金流量 (5,927) (1,200)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5,927) (1,200)
  

融資活動：
 已付利息 (14,904) –
 償還衍生金融工具 (324) (29)
 償還銀行借款 (6,178) (962)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1,406) (99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減少淨額 (156,856) (9,805)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57,942 66,830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 (2,346) 707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8,740 57,732
  

指：
 銀行結餘及現金 34,190 56,884
 證券經紀持有之現金 64,550 848

  

98,740 57,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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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公眾有限公司，其股份於GEM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地
址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而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鰂魚涌
英皇道1063號7樓704室。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主要附屬公司於香港、澳門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
設計及零售珠寶產品以及銷售中醫藥、海味、保健產品及食品。

2. 編製基準及重大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所有適用之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下文統稱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公司條
例及GEM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所用主要會
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惟
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在本集團本期會計期間首次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除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簡明綜合業績所呈列金額及╱
或該等簡明綜合業績載列之披露概無重大影響。本集團並未提前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
之任何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3. 收益

收益指本期間零售珠寶產品以及銷售中醫藥、海味、保健產品及食品（「銷售藥品及保健
食品」）產生的收益。本集團本期間之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零售珠寶產品 25,250 34,630 47,380 64,542

銷售藥品及保健食品 57,767 61,065 143,856 143,118
    

83,017 95,695 191,236 207,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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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而向本集團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匯
報之資料集中於經營所在地及貨品類型。此亦為本集團進行安排及籌劃之基準。根據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本集團之經營分部為位於香港、新加坡、澳門及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國」）之業務。各經營分部所產生收益來自零售珠寶產品以及銷售藥品及
保健食品。主要經營決策者於得出本集團之可予呈報分部時，概無將已識別之任何經營
分部作合併處理。

於二零一六年收購Tung Fong Hung Investment Limited（「Tung Fong Hung」）全部股權後，本集團
從事以俊文寶石品牌零售珠寶產品以及以Tung Fong Hung（「東方紅」）品牌銷售藥品及保健
食品。本集團業務現時分為五個經營及可予呈報分部。

具體而言，本集團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項下之經營及可予呈報分部如下：

1. 香港珠寶零售 — 於香港零售珠寶產品

2. 新加坡珠寶零售 — 於新加坡零售珠寶產品

3. 香港藥品及保健食品銷售 — 於香港銷售中醫藥、海味、保健產品及食品

4. 澳門藥品及保健食品銷售 — 於澳門銷售中醫藥、海味、保健產品及食品

5. 中國藥品及保健食品銷售 — 於中國銷售中醫藥、海味、保健產品及食品

分部收益及業績

本集團按經營及可予呈報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
珠寶零售

新加坡
珠寶零售

香港藥品及
保健食品銷售

澳門藥品及
保健食品銷售

中國藥品及
保健食品銷售 對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部銷售及分部收益 8,615 38,765 92,969 18,609 32,278 – 191,236
分部間銷售 80 – 6,710 – 2 (6,792) –       

總計 8,695 38,765 99,679 18,609 32,280 (6,792) 191,236       

業績
分部（虧損）溢利 (8,440) (3,005) (6,452) 5,397 (1,479) – (13,979)      

未分配開支 (12,307)
財務費用 (13,555) 

除稅前虧損 (3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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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
珠寶零售

新加坡
珠寶零售

香港藥品及
保健食品銷售

澳門藥品及
保健食品銷售

中國藥品及
保健食品銷售 對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部銷售及分部收益 16,906 47,636 89,810 21,793 31,515 – 207,660

分部間銷售 338 – 9,251 – 56 (9,645) –       

總計 17,244 47,636 99,061 21,793 31,571 (9,645) 207,660       

業績
分部（虧損）溢利 (11,765) 1,377 (19,683) 3,614 (3,002) – (29,459)      

未分配開支 (4,567)

財務費用 (1,082) 

除稅前虧損 (35,108) 

分部（虧損）溢利指各分部所產生並無分配至未分配開支（主要包括中央管理成本及董事
薪金）前的（虧損）溢利。此乃呈報予主要經營決策者供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所用的計
量方法。

5. 除稅前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虧損經扣除（計入）
 下列各項後達致：
核數師酬金 129 229 146 350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47,126 59,528 115,408 132,19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398 5,115 10,271 10,201

僱員福利開支 15,799 18,641 34,580 41,004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86 1,403 119 2,062

租賃物業之經營租金 16,274 18,449 34,214 36,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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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利得稅 

 — 本年度 330 285 1,518 648

新加坡企業所得稅
 —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 (290) – (290)

遞延稅項 — 本期間 (293) 36 (293) 34
    

37 31 1,225 392
    

7. 股息

董事會並無宣派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息（二零一七年：無）。

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分別按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 虧 損 約20,819,000港 元（二 零 一 七 年：17,851,000港 元）及41,066,000港 元（二 零 一 七 年：
35,500,000港元）以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已發行之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3,618,393,070股及3,579,056,053股（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3,370,393,070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並無具攤薄影響的未行使
工具。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於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時支出約5,927,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00,000港元）。

10. 存貨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珠寶產品 126,825 127,991

藥品及保健食品 167,584 197,671  

294,409 32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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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項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30日 6,668 9,984
31–60日 22 516
61–90日 233 713
91–180日 1,043 1,434
181–365日 357 1,038
超過365日 1,392 –  

9,715 13,685  

12.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30日 12,762 26,238
31–60日 5,710 26,714
61–90日 4,924 5,692
91–180日 6,024 12,729
181–365日 20,655 9,206
超過365日 2,875 –

  

52,950 80,579
  

13.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10,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3,370,393,070 33,704
 於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8,000,000 80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378,393,070 33,784
於轉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股份 240,000,000 2,400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3,618,393,070 36,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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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承擔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就辦公室、倉庫及零售店物業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之未來最低租
賃款項之到期情況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43,488 44,616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9,401 30,126
  

72,889 74,742
  

經營租賃付款指本集團就若干辦公室、倉庫及零售店物業已付或應付之租金。租賃協定
租期為一至四年（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至四年）。

本集團就租用零售店物業訂立若干租賃安排，據此，本集團承諾支付最低保證金及根據
每月銷售水平釐定之額外每月付款。

本集團就商場之特許經營店舖╱專櫃訂立特許經營安排，據此，本集團承諾支付最低保
證金或根據相應銷售水平按規定比率釐定之特許經營費。

大部分特許經營安排協定租期介乎一至三年。

資本及其他承擔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就下列各項在綜合財務報表內已訂約
 但未撥備之資本開支
 — 購入廠房及機器 – 732

  

–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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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前景

本集團業務可大致分為兩個主要部分：(i)珠寶及 (ii)藥品。

珠寶

設於華人行之店舖於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租賃協議屆滿後終止營業，其後兩家
新旗艦店於二零一八年剛剛開業，因此，香港店舖數目由一家增至兩家。

珠寶分部著重設計及銷售「俊文寶石」品牌旗下之珠寶產品。本集團注重開發
設計獨特且做工精緻之產品，滿足在珠寶方面具有欣賞品味之個人需求。

於二零一八年第一季度，香港奢侈品市場依然疲軟，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所錄得收益較二零一七年同期下跌約26.6%。儘管香港
銷售表現疲弱，本集團仍於香港及新加坡市場取得較佳利潤率。

本集團對奢華珠寶市場長遠發展維持審慎樂觀態度。本集團將物色機會將顧
客之地域分佈擴展至香港及新加坡以外之市場，並提升其於東南亞國家之知
名度。本集團亦計劃透過向更多年輕、講究都會氣息的客戶介紹新穎獨特之
產品設計，創建多元化客戶基礎。

藥品

收購Tung Fong Hung Investments Limited（「TFH」）全部已發行股本及股東貸款已於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完成。自此，TFH成為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

TFH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在香港、澳門及中國內地從事採購、加工、重新包裝及
零售以「東方紅」（「東方紅」）為品牌名稱之中藥產品、海味、保健產品及食品。
於香港，TFH之零售業務分支東方紅藥業有限公司為《中醫藥條例》項下九種
傳統中藥（「傳統中藥」）之持牌製造商。TFH在香港設有14間零售店、在澳門設
有2間零售店及在中國內地設有35個零售點。TFH之總部位於香港大埔工業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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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政府統計，零售市場於二零一八年轉好。隨著香港零售市場回勇，TFH計
劃於香港開設幾家新店。其中一家計劃開設的新店已於二零一八年七月開張。

展望將來，TFH將檢討其銷售網絡及客戶重心，並透過最近翻新之食品及傳
統中藥生產設施引入更多本地製產品，以適應本地市場之需求。

考慮到近期之營商環境及手頭財務資源，本集團將繼續物色合適商機，以促
進本集團多元化發展現有業務版圖，提升本公司及本公司股東整體長遠利益。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約為191,236,000港元，而
去年同期則約為207,660,000港元，輕微減少約7.9%。

毛利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約為75,82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約75,468,000港 元 增 加 約0.5%。簡 明 綜 合 損 益 表 所 呈 報 本 集 團 毛 利 率 約 為
39.7%，而去年同期則約為36.3%。

本集團毛利率有所改善之主要原因為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改變產品組合。

銷售及分銷成本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銷售及分銷成本由去年同期約
68,555,000港元減少約10.4%至約61,406,000港元。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由去年同
期約41,765,000港元略為增加約1.3%至約42,29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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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費用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財務費用約13,555,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約1,082,000港元增加約12,473,000港元，主要由於可換股債券及其
他借款之估算利息增加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因此，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
41,066,000港元，而去年同期虧損則約為35,500,000港元。

持有重大投資、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關聯公司以及重大投資或
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持有其他重大投資、重大收購或
出售附屬公司及關聯公司，於本公佈日期亦無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計劃。

資本架構

本集團管理其資本，透過優化債務與權益間平衡，確保本集團實體可持續經營，
同時盡量提高股東之回報。本集團整體策略維持不變，與上年度相同。

本集團之資本架構由借款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包括已發行股本、股份溢
價、儲備及保留溢利）組成。

本公司董事定期檢討資本架構。作為檢討其中一環，董事考慮各類資本之資
本成本及相關風險。基於董事提供之推薦意見，本集團將透過派付股息、發
行新股份及購回股份以及發行新債務或贖回現有債務，平衡其整體資本架構。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98,740,000港元（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7,942,000港元）以及已抵押銀行存款約9,146,000港元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912,000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款、債券以及可換股債券分別約為12,000,000港元（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178,000港元）、73,226,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 十 一 日：73,226,000港 元）及470,282,000港 元（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542,282,000港元）。資產負債比率（即債券、認股權證、可換股債券以及銀行及
其他借款總額除以總權益）約為–642%（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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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額約為168,287,000港元（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4,98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之流動比率約為1.4（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已抵押銀行存款約9,146,000港元（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912,000港元）已抵押作為銀行授予若干供應商之銀
行擔保及銀行授予之信貸融資之抵押品。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重大或然
負債。

外匯風險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大部分交易、貨幣資產及
負債均以港元（「港元」）、人民幣（「人民幣」）及新加坡元（「坡元」）列值，故本集團
之貨幣風險僅限於以美元（「美元」）列值之已抵押銀行存款及貿易應付款項。
本集團認為所面對之匯率風險有限，並將持續密切監控外幣風險。

庫存政策

本集團在庫存政策方面採納保守之方法、審慎之信貸控制及監管政策。為管
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控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從而確保其可滿
足資金需要。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約420名（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52名）僱員（包括董事）。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總員工成本（包
括 董 事 酬 金）約 為34,580,000港 元（截 至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41,004,000港元）。薪酬乃參考市場條款以及各僱員之表現、資歷及經驗而釐定。
年終紅利將根據個人之表現發放予僱員，作為對彼等所作出貢獻之認可及獎勵。
其他福利包括向其僱員提供之法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供款及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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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權證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
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所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7及
第8分部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 (b)須列入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52條規定而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 (c)根據GEM上巿規則第
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證券之權益及淡倉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或
應佔股份數目

股權概約
百分比或應佔
股權百分比 (%)

好倉 淡倉

股份
陳永忠先生 個人 420,000 – 0.01
岑樂濤先生 個人 2,700,000 – 0.07

購股權
陳永忠先生 個人 32,000,000

（附註1）
– 0.88

王鉅成先生 個人 33,000,000
（附註1）

– 0.91

曹炳昌先生 個人 2,000,000
（附註1）

– 0.06

附註：

(1) 該權益與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授予董事之購股權有關。購股權可於二零
一七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期間按認購價每股股份0.34港元行使。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
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份、
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根據GEM上巿規則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
何權益或淡倉，或須列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而存置之登記冊之任何權
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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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其附屬公司或其他相聯法團概
無訂立任何安排，以致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包括其配偶及未滿十八歲
之子女）可憑藉購買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之股份或相關股份或債權證而獲益。

主要股東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下列人士╱法團（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
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
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並須列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
定而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股東姓名╱名稱 權益身份
所持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相關股份數目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佔全部已發行
股份之概約

百分比

百輝國際有限公司（「百輝」）
 （附註1）

實益擁有人 – 936,000,000 25.86%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
 （附註1）

於受控法團
 之權益

– 936,000,000 25.86%

中國華融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華融國際控股」）
 （附註1）

於受控法團
 之權益

– 936,000,000 25.86%

佳擇國際有限公司（「佳擇」）
 （附註1）

於受控法團
 之權益

– 936,000,000 25.86%

Fullink Management Limited
 （附註2）

實益擁有人 265,300,000 – 7.33%

Tsang, Michael Manheem
 先生（附註2）

於受控法團
 之權益

265,300,000 –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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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該等權益指本公司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六日之有條件配售協議（於二零一七年
五月十九日經補充）向百輝發行之可換股債券及認股權證所涉及相關股份權益。詳情請
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六日及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九日之公佈。

百輝由佳擇全資擁有，而佳擇由中國華融國際控股全資擁有，中國華融國際控股則由中
國華融資產管理最終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佳擇被視為於百輝所持全部相
關股份中擁有權益，而中國華融國際控股及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被視為於佳擇所擁有或被
視為擁有權益之全部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

2. 該 等 股 份 由Fullink Management Limited持 有， 而Fullink Management Limited由Tsang, Michael 

Manheem先生實益擁有40%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不知悉任何人士（董
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擁有須列入本公司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而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據此，本公
司可向若干經甄選參與者（其中包括全職僱員）授出購股權，以認購股份。購股
權計劃之主要條款概述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之招股章程
附錄五「購股權計劃」一段。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計劃項下概無已授出、已行使、已
註銷或已失效之購股權，於報告期間開始及結束時該計劃項下概無任何尚未
行使之購股權。

董事資料之變動

曹炳昌先生自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起獲委任為盛龍錦秀國際有限公司（股份
代號：8481，其股份於香港聯交所GEM上市）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贖回其於GEM上市之任何
股份，且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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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董事或本公司控股股東（定義見
GEM上市規則）或彼等各自之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於對本集團業
務構成或可能構成重大競爭及任何該等人士與本集團產生或可能產生任何其
他利益衝突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該等守則條款之嚴格程度
不遜於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之買賣規定準則。本公司對全體董事
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內一直遵守該等買賣規定準則及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管理合約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就本公司全部或任何主要業務部
分訂立或訂有任何管理及行政合約。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
十五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董事於交易、安排或合約之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結束時或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與本集團業務有關
之任何重大交易、安排或合約，且董事或其關連方概無直接或間接於該等交易、
安排或合約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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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
岑樂濤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王子敬先生及曹炳昌先生）組成。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本公佈已經
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承董事會命
俊文寶石國際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王鉅成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之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陳永忠先生及王鉅成先生；以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子敬先生、岑樂濤先生及曹炳昌先生。


